关于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措施（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为进一步发挥金融（融资）租赁服务实体经济作用，助力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依据国务院批复《支持北京深化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国函〔2023〕130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23〕28号）、商务部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商资函〔2025〕84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所称“飞机租赁企业”，是指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从事飞机租赁业务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子公司、项目公司。
第三条 本措施所称“飞机租赁业务”，是指飞机整机（包含但不限于民航客机、货机、直升机、教练机、公务机、eVTOL电动垂直载人飞行航空器、中大型物流无人机、水上飞机、固定翼飞机等飞机整机）、飞机发动机、飞机起落架、飞机模拟机等飞机资产的租赁业务。

第2章 支持项目
第四条 一次性开办费用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申报顺义区促进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相关奖励政策。
支持金融（融资）租赁公司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新设项目公司并开展飞机租赁业务，自设立之日起一年内，单家项目公司投放资产规模4亿元（含）-10亿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投放资产规模10亿元（含）-30亿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投放资产规模3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第5条 资产规模奖励。措施有效期内，飞机租赁企业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连续三个自然年度累计投放资产规模达10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支持金融（融资）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子公司、项目公司合并计算投放资产规模。
第六条 业务奖励。结合飞机租赁企业业务开展情况，按照不超过其上年度实际收取租金金额（不含税）的7.8%给予奖励（2022年度-2025年度，相关飞机租赁企业业务奖励政策参照本条执行）。
第七条 固定资产投资奖励。针对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的飞机租赁企业，一个完整自然年度内形成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含）以上的，按照当年经审核认定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一次性奖励，单家飞机租赁企业奖励资金不超过50万元。
第八条 运输费用支持。对飞机租赁企业因飞机发动机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报关且异地交付的，针对因报关产生的实际运输费用给予补贴，单台发动机给予不超过20万元支持。
第九条 提升本外币资金使用便利度。支持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注册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下设的项目公司共享母公司外债额度。支持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的飞机租赁企业按有关政策收取经营性租赁外币租金。
第十条 优化公司注册办理。支持资信良好和业务成熟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及其专业子公司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设立项目公司，全流程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第十一条 加强海关服务。支持注册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的飞机租赁企业进出口飞机等不具备实际入区条件的大型设备，可予以保税，由海关实施异地委托监管。
第十二条 鼓励飞机租赁人才集聚。支持飞机租赁企业吸引聚集行业高端人才，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落户、工作居住证办理等政策支持。
第3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措施所称“不超过”“以上”均包含本数。
第十四条 同时符合本措施及北京市、顺义区其他同类性质支持政策规定的，不得重复享受，且申请时飞机租赁企业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五条 本措施自2026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五年。本措施执行中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政策调整，做相应调整。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本措施由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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